
高雄榮民總醫院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

112年度失智症醫事專業(各類專業人員進階)訓練課程 

一、 課程目的 

本中心配合政府規劃之失智照護政策，積極協助失智症照護人員提升

照顧知能與服務量能而辦理此次培訓課程，期待強化失智症相關專業醫事

人員如護理師、職能治療師、物理治療師、社工師、心理師等或老人及長

照相關學系畢業之實務工作者的失智照顧知能與識能，以有效實用並提供

失智者與其家庭完善的照護服務。 

二、 課程辦理時間：112 年 7 月 21 日(五) 8:00 至 17:00(共計八小時) 

三、 課程辦理地點：高雄榮民總醫院急診大樓 6 樓第六會議室(高雄市左營區大

中一路 386 號) 

四、 課程培訓對象：服務於「社區式」醫療單位或失智症老人、長照、身心障

礙領域之下列人員，並以照專、A 個管員、失智共照中心及據點專業人員、

家照專員、家照督導優先報名。 

五、 報名人數：約 70 名 

六、 指導單位：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

七、 協辦單位：高雄榮民總醫院高齡醫學中心 

八、 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，請至 https://forms.gle/Rnp7ncgvKgFNWAQ78 報名 

九、 報名時間：7 月 3 日(一)起，額滿即停止報名，不提供現場報名。 

十、 本課程經費來自衛生福利部長照基金獎助 

十一、 其他事項： 

(1) 本課程申請相關繼續教育積分。 

(2) 為了解學員學習狀況，課程前後有測驗，後測分數需達 80分才可以領

取受訓證書 

(3) 受訓證書於課後發放，收到證書後請妥善保管，遺失不再補發。 

十二、 課程聯絡人：高雄榮總失智共照中心連絡電話：(07)349-4195 



十三、 課程內容： 

本課程內容規劃依「 衛生福利部112年度失智照護服務計畫」規定。 

時間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講師 

07:30-08:00 報到 

07:50-08:00 長官致詞 

08:00-10:00 

(2) 

失智症不同階段照

顧重點方法 

1. 各階段的問題與需求  

2. 各階段照顧的原則與重點  

3. 各階段照顧的技巧與實務 

4. 失智者健康管理  

(1) 健康維護  

(2) 口腔保健  

(3) 營養照顧 

高雄榮民總醫院 

失智共照中心 

吳紀萱個案管理師 

10:00-11:00 

(1) 

與失智者溝通之原

則與技巧 

1. 失智者之心理社會反應  

2. 辨別及分析失智者的行

為、心理狀態並進行有效

溝通  

高雄榮民總醫院 

精神部 

王筱雯臨床心理師 

11:00-12:00 

(1) 
失智症的法律議題 

1. 失智症可能面臨之法律

議題  

2. 輔助、監護宣告  

3. 遺囑與信託  

睿成法律事務所 

梁凱富律師 

12:00-13:00 午餐時間 

13:00-15:00 

(2) 

失智者之活動安排

與環境營造 

1. 日常生活與活動安排之

理念與原則  

2. 失智症環境營造原則  

松柏物理治療所 

楊明勤所長 

15:00-16:00 

(1) 

失智症精神行為問

題及其照顧 
1. 精神行為症狀之分類  

2. 非藥物及藥物治療  

高雄榮民總醫院 

高齡醫學中心 

梁志光醫師 

16:00-17:00 

(1) 
失智症安寧療護 

1. 失智症末期症狀之處置

與照護  

2. 失智症安寧緩和照護之

需求與評估  

3. 預立醫療自主計畫  

4. 認識安寧緩和條例  

高雄榮民總醫院 

家庭醫學科 

黃資雅醫師 

 


